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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約定書(中文版) 條款修訂前後對照表-114.01版 

修訂後內容【紅字表新增文字】 原條款內容【藍字表刪除文字】 

共同約定事項 

22.立約人同意貴行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服務時間、轉帳或匯款範圍(包

括新臺幣/外幣、約定/非約定、自行/跨行、單筆/單日/每月之轉帳/

匯款限額)、金額、次數之限制及於資訊系統故障下之存取款項等，

除依法必須另行約定者外，貴行得隨時依主管機關、財金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或貴行有關規定之變更而調整或增修之，並得於貴行營業

場所公開揭示或於貴行網頁上公告，貴行不須另行通知。 

共同約定事項 

22.立約人同意貴行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服務時間、轉帳或匯款範圍(包括

新臺幣/外幣、約定/非約定、 貴行/跨行、單筆/單日/每月之轉帳/匯款

限額)、金額、次數之限制及於資訊系統故障下之存取款項等，除依法

必須另行約定者外，貴行得隨時依主管機關、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或貴行有關規定之變更而調整或增修之，並得於貴行營業場所公開揭

示或於貴行網頁上公告，貴行不須另行通知。 

 

FE Direct專戶存款約定事項  共同約定事項 

20.立約人同意 貴行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服務時間、轉帳或匯款範圍(包

括新臺幣/外幣、約定/非約定、自行/跨行、單筆/單日/每月之轉帳/

匯款限額)、金額、次數之限制及於資訊系統故障下之存取款項等，

除依法必須另行約定者外， 貴行得隨時依主管機關、財金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或 貴行有關規定之變更而調整或增修之，並得於 貴行營

業場所公開揭示或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 貴行不須另行通知。 

22.對於本約定事項，若有任何申訴事宜，銀行資訊如下列：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213-198 (營

業日早上七時至下午九時)  傳真：(02)8257-1800  地址：臺北市

敦化南路2段207號27樓 電子信箱: service@feib.com.tw 

除前述申訴管道外，倘有任何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糾紛，您亦得向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要求進行評議或調解。 

FE Direct專戶存款約定事項  共同約定事項 

20.立約人同意 貴行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服務時間、轉帳或匯款範圍(包括

新臺幣/外幣、約定/非約定、 貴行/跨行、單筆/單日/每月之轉帳/匯款

限額)、金額、次數之限制及於資訊系統故障下之存取款項等，除依法

必須另行約定者外， 貴行得隨時依主管機關、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或 貴行有關規定之變更而調整或增修之，並得於 貴行營業場所公開

揭示或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 貴行不須另行通知。 

22.對於本約定事項，若有任何申訴事宜，銀行資訊如下列：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213-198 (營業

日早上七時至下午九時 )      傳真： (02)8257-1800 網址：

www.fedirect.com.tw  地址：臺北市敦化南路 2 段 207 號 27 樓    

電子信箱: service@feib.com.tw 

除前述申訴管道外，倘有任何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糾紛，您亦得向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要求進行評議或調解。 

 

修訂後內容【紅字表新增文字】 原條款內容【藍字表刪除文字】 

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 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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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Direct專戶存款約定事項  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 

6.轉帳及匯款限額 

6.1 新臺幣及外幣之轉帳限額 

每一新臺幣轉出帳號之轉帳限額為單日跨行轉帳不超過新臺幣參

佰萬元，單日自行及跨行轉帳合計不超過新臺幣參佰萬元，惟單日

自行轉帳約定轉入本人帳戶則無轉帳金額上限；每一外幣轉出帳號

之轉帳限額為單筆及單日自行轉帳不超過等值新臺幣伍佰萬元。 

6.2 境內辦理外匯業務之轉帳限額(即新臺幣換匯)  

立約人於境內辦理外匯業務之帳戶，每戶轉出帳號單日累計新臺幣

與外幣間換匯限額不超過等值新臺幣伍拾萬元(不含)，如達等值新

臺幣伍拾萬元(含)之本人帳戶外匯結匯交易，須於線上填具「外匯

收支或交易申報書」後，始可執行換匯交易，並應遵照法令及下列

中央銀行公布之事項：1.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2.銀行業輔導

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 

6.3 外幣之匯款限額 

每一外幣匯款帳號之匯款限額為單筆自行及跨行匯款合計不超過

等值新臺幣伍拾萬元(不含)；單日自行及跨行匯款合計不超過等值

新臺幣參佰萬元(含)。 

6.4 信用卡款繳納之轉帳限額 

立約人繳信用卡款與電信費不論自行或跨行轉帳，轉帳限額以每戶

單筆不超過新臺幣伍萬元，單日累積不超過新臺幣壹拾萬元，單月

累積不超過新臺幣貳拾萬元，並併入新臺幣轉帳限額合併計算。 

6.5 基金扣款之轉帳限額 

基金扣款之轉帳限額併入新臺幣轉帳限額計算，惟基金單筆申購部

分(包含新臺幣及外幣)，不受轉帳限額限制。 

6.6 新臺幣非約定帳戶轉帳限額 

立約人(個人戶)於網路銀行/行動銀行APP執行新臺幣非約定帳戶

轉帳限額，以每一帳號單筆不超過新臺幣伍萬元、單日累積不超過

新臺幣壹拾萬元、單月累積不超過新臺幣貳拾萬元為限；立約人(個

人戶)如已於行動銀行APP完成申請非約定帳戶轉帳限額提高者，執

行新臺幣非約定帳戶轉帳限額以每一帳號單筆不超過伍拾萬元、單

日累積不超過伍拾萬元、單月累積不超過壹佰萬元為限。 

6.7 其他 

FE Direct專戶存款約定事項  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特別約定事項 

6.轉帳及匯款限額 

6.1 新臺幣及外幣之轉帳限額 

每一新臺幣轉出帳號之轉帳限額為單日跨行轉帳不超過新臺幣參佰

萬元，單日自行及跨行轉帳合計不超過新臺幣參佰萬元，惟單日自行

轉帳約定轉入本人帳戶則無轉帳金額上限；每一外幣轉出帳號之轉帳

限額為單筆及單日自行轉帳不超過等值新臺幣伍佰萬元。 

6.2 境內辦理外匯業務之轉帳限額(即新臺幣換匯)  

立約人於境內辦理外匯業務之帳戶，每戶轉出帳號單日 貴行累計新

臺幣與外幣間換匯限額不超過等值新臺幣伍拾萬元(不含)，如達等值

新臺幣伍拾萬元(含)之 貴行本人帳戶外匯結匯交易，須於線上填具

「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後，始可執行換匯交易，並應遵照法令及

下列中央銀行公布之事項：1.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2.銀行業輔

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 

6.3 外幣之匯款限額 

每一外幣匯款帳號之匯款限額為單筆 貴行及跨行匯款合計不超過等

值新臺幣伍拾萬元(不含)；單日 貴行及跨行匯款合計不超過等值新臺

幣參佰萬元(含)。 

6.4 信用卡款繳納之轉帳限額 

立約人繳信用卡款與電信費不論 貴行或跨行轉帳，轉帳限額以每戶

單筆不超過新臺幣伍萬元，單日累積不超過新臺幣壹拾萬元，單月累

積不超過新臺幣貳拾萬元，並併入新臺幣轉帳限額合併計算。 

6.5 基金扣款之轉帳限額 

基金扣款之轉帳限額併入新臺幣轉帳限額計算，惟基金單筆申購部分

(包含新臺幣及外幣)，不受轉帳限額限制。 

6.6 新臺幣非約定帳戶轉帳限額 

立約人(個人戶)於網路銀行/行動銀行APP執行新臺幣非約定帳戶轉

帳限額，以每一帳號單筆不超過新臺幣伍萬元、單日累積不超過新臺

幣壹拾萬元、單月累積不超過新臺幣貳拾萬元為限；立約人(個人戶)

如已於行動銀行APP完成申請非約定帳戶轉帳限額提高者，執行新臺

幣非約定帳戶轉帳限額以每一帳號單筆不超過伍拾萬元、單日累積不

超過伍拾萬元、單月累積不超過壹佰萬元為限。 

6.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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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及外幣之約定或非約定轉帳限額係以轉出帳戶使用自動化

設備(自動提款機、電話語音、行動銀行、網路銀行)之轉帳金額合

併計算。 

 
30.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而涉訟者，貴行及立約人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新臺幣及外幣之約定或非約定轉帳限額係以轉出帳戶使用自動化設

備(自動提款機、電話語音、行動銀行、網路銀行)之轉帳金額合併計

算。 

 
30.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而涉訟者，貴行及立約人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 管轄法院之適用。 

 

 


